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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跨省发电、供电计划和省级发电、供电计划备案核准报送审批
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2016]7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经信委（工信委、工信厅），吉林省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

 跨省发电、供电计划和省级发电、供电计划备案核准是我委行政审批事项之一。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规范国务
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发[2015]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职能转变的意见的通知》（发改政研[2015]119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2016年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发改政研[2016]423号）和电力体制改革配套文件的精神，现将有关行政许可程序规范事
项通知如下：

 一、省级发电、供电计划备案核准，由各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向我委报送本省（区、市）年度电力供需形势
分析和电力电量平衡方案报告。报告应落实电力体制改革配套文件的要求，建立优先发电、优先购电制度，制定公益
性调节性发用电计划，保障无议价能力的用户用电。

 二、跨省发电、供电计划备案核准，由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提出所管理区域的电力供需形势分析和跨省跨
区送受电计划建议报告，征求送受电相关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意见后向我委报送。报告应落实电力体制改革配
套文件的要求，建立优先发电、优先购电制度，保障跨省跨区送受电中的国家计划、地方政府协议优先发电。

 三、各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和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应按照电力体制改革的要求，有序放开发用电计
划，市场化交易的电量不再列为计划，无需备案核准。

 四、各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及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应在我委网站的政务服务大厅行政审批事项申报
系统注册，按要求进行网上申报。同时，申报材料(一式五份)报送至我委政务服务大厅，或到大厅直接提交。办理进
程和结果均可通过政务服务大厅的行政审批事项申报系统及咨询电话进行查询。

 五、各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及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应于每年一季度完成当年的申报工作，最迟不得
晚于4月底。

 六、省级发电、供电计划备案核准申报材料受理后，由我委按要求回复意见。跨省发电、供电计划备案核准申报材
料受理后，对意见不统一的，我委将组织协商，相关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回正式意见。在
相关各方意见基础上，我委按要求回复备案核准意见。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根据电力体制改革要求，优先发电权、优先购电权相关办法出台后，按新的办法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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